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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台灣 Pay振興五倍券綁定加碼禮」活動說明 

一、 活動期間： 

自 110年 9月 22日起至 111年 4月 30日止。 

二、 活動對象： 

於活動期間將合庫「台灣 Pay」登錄綁定為「數位振興五倍券」之支付工具，並

以合庫「台灣 Pay」至「指定通路」進行「台灣 Pay」掃碼/被掃交易之用戶(以下

稱用戶)。 

三、 活動內容： 

個人綁定者或共同綁定之主綁定者及個別共同綁定之被綁定人，將依最終綁定異

動時序，分別取得下列五倍券綁定禮回饋，每人限回饋乙次，額滿為止：  

(一) 前 41,250名者，每人享新台幣(以下同)800元回饋金。 

(二) 第 41,251至 62,500者，每人享 500元回饋金。 

(三) 第 62,501後者，每人享 300元回饋金。 

四、 回饋資格： 

於 110/10/8~111/4/30 間，用戶如為個人綁定者，其「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

倍券」之「累計消費金額」(金融卡、金融帳戶、信用卡交易合計)達 5,000元時，

始獲得本活動之回饋資格；如為共同綁定者，其主綁定人之「累計消費金額」每

滿 5,000元時，分別取得主綁定者及共同綁定人回饋金。 

五、 回饋方式： 

(一)回饋帳戶：本活動五倍券綁定禮回饋帳戶，以「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

券」之回饋款首週入帳帳號或卡號為準，如為共同綁定者，統一撥付至主綁

定者帳戶，規則如下： 

1、 首次入帳週期同時有金融卡及信用卡交易，撥付至金融卡交易帳戶； 

2、 首次入帳週期僅有金融卡交易，撥付至金融卡首筆交易帳戶； 

3、 首次入帳週期僅有信用卡交易，撥付至信用卡首筆交易帳戶。 

(二)入帳時間：如為個人綁定者，於本活動「累計消費金額」達 5,000元時，本

活動綁定禮，將併同「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最後一筆回饋款撥付至

上揭回饋帳戶；如為共同綁定者，依其綁定人數，於主綁定者「累計消費金

額」每新增至 5,000元時，始撥付至上揭回饋帳戶。 

六、 活動限制： 

(一)本活動綁定禮之綁定時序，以本活動登錄綁定時間最後異動時點核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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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活動所指登錄綁定程序、「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之「累積消費

金額」之計算方式、回饋帳戶等，將依用戶綁定之參與機構所公告「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相關約定條款及回饋活動內容為準。 

(三) 倘五倍券綁定禮撥付前，回饋帳戶如有結清、繼承、凍結或其他無法入款項

情形者；信用卡正附卡如有強制停用、申請停用、掛失不補發、逾期繳款、

到期不續卡者、取消交易或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強制停止信用卡持卡人使用信

用卡情形者，本行得取消其參與活動資格。 

七、 注意事項： 

(一) 本行就用戶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權利，經查核若有不符本

活動之規定者，本行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得追回回饋金。 

(二) 用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皆以本行之電腦

系統與時間為準。 

(三) 本行有權檢視各交易情況是否為人為操作之行為，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

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取得本活動回饋之用戶，經查證屬實者，本銀行有權

排除其參與本活動，並得保留法律追訴權。 

(四) 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1.本活動用戶視為同意本行得於本活動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用戶提

供之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號碼、登錄活動綁定之金融卡帳號、信用卡卡號及

相關登錄資訊等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並得於本活動目的之必要範圍內，提供

予協辦單位/執行單位，以及依法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或金融監理單位。 

2.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用戶得向保有活動個人資

料之機構或機關(下稱蒐集機構(關))行使下列權利： 

3.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蒐集機構(關)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4.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

本活動對象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5.蒐集機構(關)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本活動對象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及利用。 

6.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蒐集機構

(關)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本活動對象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集

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

不在此限。 

7.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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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惟依該

項但書規定，蒐集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者，

不在此限。 

8.用戶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無從

執行必要之處理作業，將導致無法參加本活動。 

(五) 用戶如選擇以「台灣 Pay」參加經濟部之數位「振興五倍券」活動，應於登

錄綁定前詳閱本活動辦法各項約定內容及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當用戶完成登錄綁定流程時，視為已充分了解相關權利義務並同意提供用戶

或共同綁定者的個人資料。 

(六) 本行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亦有權對本活動之所有事項

做出最終解釋，無須另行通知。 

(七) 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本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以本行官網活動訊息頁面

為準。 

(八)本行客服電話：0800-033175，手機請撥 04-22273131。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本行定儲利率指數(按季)＋客戶信用等級加碼利率(4.25%～10.25%)，依電

腦評等而定，年息以銀行法所定之最高利率為上限，基準日為 104 年 12 月 1 日。預借現金手續費：

預借金額×3%＋NT$150。其他相關費用依本行網站公告。 


